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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府〔2014〕12号 

 

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潮州市城市户外广

告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府直属各单位，市各开发区管委

会： 

现将《潮州市城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潮州市人民政府 

                    2014 年 6月 20日 

 

 



 — 2 —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 

抄送：市委各部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潮州军分区，

市法院，市检察院，驻潮部队，中央、省驻潮各单位，各人民 

团体，各民主党派，各新闻单位。 

————————————————————————————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 6月20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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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城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户外广告管理秩序，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广告管理条例》、《广

东省户外广告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城区范围内（包括湘桥区、枫溪区和潮州经

济开发区）设置和发布户外广告的有关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是指利用户外场地、空间、

设施等发布的广告。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设施，是指利用建筑物、构筑物、场地

等设置的，向户外空间发布的霓虹灯、屏示牌、电子显示装置、

灯箱、实物造型等设施。 

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户外广告的监督管理机关，负

责户外广告发布资格及内容的审查、登记发证，并对户外广告行

为进行监督管理。 

市城乡规划局负责组织编制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的专项规划，

对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实施规划审批和管理。 

授权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作为国有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招投

标、拍卖业主，依法出让国有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 

交通运输、公路、公安交警、水务等其他相关部门依据各自

职责，配合做好户外广告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组织编制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该专项规划必须

征求相关区政府（管委会）、市城市综合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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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公路、公安交警、水务等部门的意见，并向社会公示，

公示时间不得少于30日。 

第六条 经批准的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应当在政府网站、

新闻媒体或者专门场所公告，并在政府网站长期公布，便于公众

查询和监督。 

经公布的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不得随意更改；确需更改

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七条  在本市城区范围内进行户外广告设置应经市城乡

规划局批准；未经批准，不得设置，不得发布广告。经批准的户

外广告设施的设置必须按批准的地点、形式和规格设置。 

第八条  申请户外广告设置、登记发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取得与申请事项相符的经营资格； 

（二）户外广告设置、发布的时间、地点、形式符合市城市

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要求和工商行政管理登记规定。 

第九条  户外广告的设置和发布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符合本市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广告设置规划指引以及

其他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 

（二）使用安全、环保、清洁材料；符合国家建筑物和构筑

物结构荷载、防雷、防风、抗震、消防、电气安全以及环境保护

的要求；使用光源性装置的，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光污染； 

 (三)内容必须真实、合法，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欺骗和误

导消费者； 

（四）户外广告使用文字、汉语拼音、计量单位、标志符号

等应当符合国家规定，书写规范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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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户外广告右下角或外侧面必须附置由市城乡规划、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编制的户外广告登记设置统一编号及广告经营者

的全称。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一）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及其支架的； 

（二）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正常使

用的； 

（三）妨碍生产或人民生活，影响市容市貌的； 

（四）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区（点）的建筑

控制地带； 

（五）存在其他安全隐患的； 

（六）市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区域或载体； 

（七）法律法规和户外广告设置专项规划规定不得设置的其

他情形。 

第十一条  拟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涉及市容环境、交通、公

路、市政或水利管理的，市城乡规划局在审批前应征求所涉及的

区政府（管委会）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 

第十二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和户外广告发布者应当做

好以下工作并接受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社会的监督： 

（一）应当定期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检查，保障户外广

告设施安全；对检查不合格的，应当立即进行维修或者拆除。遇

到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应当采取相应的

安全防范措施。 

（二）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和户外广告发布者应当加强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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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管理，保证户外广告及其设施整洁、完好、美观。对画面污

损、严重褪色、字体残缺、照明或者电子显示出现断亮或者残损

的，应当及时更新维护。 

（三）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应当在户外广告设施上公示户外

广告设施日常维护责任人及其联系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四）户外广告设施达到设计使用年限的，户外广告设施设

置者应当予以拆除或者更新。 

第十三条  举办文化、旅游、体育、会展、庆典、公益、促

销等活动临时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必须依法报批，户外广告设施

设置者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之日起3日内予以拆除。 

第十四条  利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场地等

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应当通过招投标、拍卖或者其他公平竞争

方式出让其使用权。 

国有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的出让由市城市综合管理局根据

招投标、拍卖活动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本市有关规定进行。 

第十五条  国有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的出让年限，大型立柱

广告不少于3 年、不超过8 年；墙面广告不少于2 年、不超过5 

年；其它广告不超过5 年。具体出让年限在招投标或拍卖公告中

标明。 

第十六条  买受人通过招投标、拍卖等方式取得户外广告设

施使用权后，应与户外广告设施所有权人签订成交协议，并按约

定支付成交价款，凭成交协议书、交款凭证等资料，到市城乡规

划局办理户外广告设置审批手续，并凭市规划部门批文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户外广告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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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国有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成交协议应当约定广

告发布期限，买受人应按约定期限发布广告，逾期未发布的，由

市城市综合管理局督促其发布，也可以先予发布公益广告；超过

约定期限6 个月仍未发布的，由市城市综合管理局无偿收回其户

外广告设施使用权。 

第十八条  利用私人所有的建筑物、构筑物、场地等设置的

户外广告设施，其所有权人或者用益物权人可以自由选择其使用

权的出让方式，并依法享有出让收益。 在向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提出设置申请时，应提交有关产权证明或出让协议等相关证明材

料。 

第十九条  发布户外广告，应当按规定办理户外广告登记，

户外广告必须按批准登记的地点、内容、形式、规格、时间等发

布，不得擅自更改。 

《户外广告登记证》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户外广告发布

者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向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

延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延续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

内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第二十条  因公共利益需要确需拆除合法设置的户外广告

设施的，作出拆除决定的主管部门应当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户外广

告设施设置者限期拆除，对其经济损失予以补偿，并将拆除决定

抄送有关部门。 

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无正当理由强制拆除合法设置的户

外广告设施，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

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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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因户外广告设施倒塌、坠落而造成他人人身伤

害或者财产损失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国有户外广告设施使用权出让收益以及户外

广告管理罚没的收入应全额纳入财政“收支两条线”管理，监察、

审计、财政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一）、

（三）、（四）项、第十三条的规定，由市城乡规划局依据《广东

省户外广告管理规定》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由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据《广东省户外广告管理规定》的规定进行处

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潮

州市城市规划区户外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潮府〔2012〕45 号）

同时废止。 


